
签订劳动合同的注意事项

一般而言， 公司 高管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规范化流程为：首先，
由用人单位董事会授权或同意确定高管人员的聘任期限与职责要求，发放高管
人员聘任书，然后再由用人单位与高管人员签订标准化的权利义务明确、内容
详细的书面 劳动合同 。由于对公司高管人员劳动合同形式缺乏统一规范，导
致实践中大多数公司以聘用协议、聘任书、 股东 协议书中关于高管人员任职
的约定、签订目标责任书等五花八门的形式与高管人员建立劳动关系，并约定
劳动报酬。上述劳动合同签订失范、薪酬支付方式复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极
易产生纷争。 

用人单位与高层管理人员如何签订劳动合同

1、企业工会主席

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劳动部《实施劳动法中
有关劳动合同问题的解答》规定，工会主席等党群专职人员也是职工的一员，
依照劳动法的规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对于有特殊规定的，可以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原劳动部(1996)122号文规定，企业工会主席作为劳动者，也
应当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考虑到劳动制度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在订
立劳动合同的方式上，对尚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工会主席，可以和党委书记、厂
长、经理一样，与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签订劳动合同。 

2、企业党委书记

企业党委书记可以参照上述工会主席引用的部委规章适用。

3、厂长、经理

根据劳动部《实施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厂长、经理由
其上级主管部门聘任(委任)的，应与聘任(委任)部门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公司
制的企业厂长、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根据 公司法 中有关经理和经
营管理人员的有关规定，与董事会签订劳动合同。 

4、派出到合资、参股单位的职工

根据劳动部(1995)309号文件规定，派出到合资、参股单位的职工如果与原单
位仍保持着劳动关系，应当与原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原单位可就劳动合同的有
关内容在与合资、参股单位订立劳务合同时，明确职工的工资、保险、福利、
休假等有关待遇。 

5、租赁、承包企业

租赁经营、承包经营的企业，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改变，法人名称未变，在与职
工签订劳动合同时，该企业仍然为用人单位一方。根据租赁合同或承包合同，
租赁人、承包人如果作为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该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时，
可代表该企业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6、非在岗职工



根据劳动部劳部发(1995)309号和劳部发(1996)354号文件规定，用人单位应与
其富余人员、放长假职工、外借人员、带薪上学人员、长期病休人员以及其他
非在岗但仍然保持劳动关系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但其劳动合同内容与在岗人
员可以有所区别，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就某些条款作出变更，或就不在岗期间
的有关事项在劳动合同中作出规定或约定或就有关内容协商签订专项协议。 

1、聘任和解聘的问题

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和解聘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他主要是由《公司法》
等法律专门规定的，如依照公司法规定未经用人单位董事会的决议，用人单位
是无权直接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的。所以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要规定明确，
以便和普通员工的劳动合同区别开来。 

2、 加班费 问题 

对于高级管理人员来说，其工作性质是与普通劳动者不同的。在实务中，经常
会有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离职以后，向公司要求给付加班费的问题，所以用人
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3、保密条款

由于高级管理人员会接触到用人单位的 商业秘密 ，所以为了防止高级管理人
员将商业秘密泄露给他人损害用人单位的利益，就需要在劳动合同中增加保密
条款，并且对违反保密条款时应承担的责任做好约定。 

4、 竞业限制 条款 

竞业限制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在用工时或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内
不得经营同类业务或在与本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
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为了更好的保护用人单
位的利益，在与高级管理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根据实际情况添加竞业限制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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